附件一：
辽宁省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评价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增强行业信用意识，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企业信用建设，提高建筑企业素质和知名度，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开展《辽宁省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评价活动。
第二条  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评价工作，实行企业自愿申报，各市建筑业协会择优推荐，省建筑业协会组织评价的方式，每年一次。
第三条  凡在我省注册，取得法人资格的建筑业企业，市场行为规范、信誉良好，达到优秀信用企业评价条件，均可申报。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辽宁省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申报条件是:已获得（辽宁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级资格单位评价的）信用评价A级以上的企业，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1、企业资质经年检合格的；

2、企业工商登记年检合格的；

3、企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工程质量事故和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

4、企业未发生恶意拖欠民工工资，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5、未因企业原因引发群体上访、集体投诉，影响社会稳定的。
第三章  申报资料及评审程序

第五条  申报资料

1、辽宁省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申报表；

2、企业信用报告及信用等级证书（有效期内A级及以上证书）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质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质量、安全部门出具的证明。
第六条  评审程序

1、建筑业企业的申报资料报送所在地市建筑业协会。

2、各市建筑业协会择优向省建筑业协会推荐。
3、省建筑业协会对各市推荐的企业提出初评意见，经“辽宁省建筑业优秀信用企业”评审委员会审定后，在“省建筑业协会网”上公示（公示期为10天），公示期满登报公布并颁发奖牌和证书。

第七条  申报企业所提供的申报资料不真实不予受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评价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以企业完成的业绩和提供的各项有效证件为依据，严格按照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做到公正、公平、准确，防止徇私舞弊和不正之风发生。

